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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企业吸纳带动就业重点群体人员花名册

	推荐县区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年   月    日

	序号
	经营主体名称
	吸纳带动就业重点群体人员
	备注

	
	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联系方式
	社会保险缴纳时间
	人员身份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填报说明：人员身份包括：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（指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，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）、就业困难人员、残疾人、退役军人、脱贫劳动力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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